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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天津市中医药发展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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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得到我国政府的一贯重视。2017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为中医药发

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各省市相继出台了各省市的《中医药条例》，其中中药产业发展的立法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据

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尝试性地提出适合天津本地的中药产业发展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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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中医药法的背景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

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

学，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

产生了积极影响[1]。 

我国一贯重视中医药工作，并把发展传统医药载入我国《宪

法》。 中央书记处于 1985 年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

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于 2016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被审议通过，并于 2017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中医药法》颁布之前，我国已有云南等 25 个省、市、自

治区制定了地方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法》颁布后，天津的近邻河

北省于已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率先完成了《河北省中医药条例》的

修订，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目前《天津市中医药条例》虽尚未完成，但已列入 2019 年度

天津市人大立法调研项目， 

已成立中医药条例起草小组，中医药条例修订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 

1.2 中药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立法背景 

由于在 2003 年颁布的《中医药条例》中第二条规定：“中药

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执行”[2]。因此在早期的地方中医药条例中几乎都没有涉

及中药的内容。 

在一些省市的中医条例中虽然未整章的提及中药保护与发展，

但仍在一些条纹中做出了相关规定，例如《江苏省发展中医条例》

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药材的开发利用和野生中药材

资源的保护，提高中药饮片质量。 

此后国家发展中医药政策不断完善，特别是 2009 年，国务院

颁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此后一些

省份在修订地方中医药条例时，加入了中药保护的内容[3]。例如在

河北省、湖北省的《中医药条例》和 《安徽省中医药条例(草案征

求意见稿)》中的第三章即为“中药保护与产业发展”或“中药保护

与发展”。而在《江苏省中医药条例（草案）》的第三章中也加入

了中药保护与发展的内容。因此中药产业发展的立法已经成为各省

市《中医药条例》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天津市中医药发展现状及特点 
天津市中医药医疗资源丰富，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有名医、

有名药、有名院、有发明、有市场，中医药研发力量、生产设备和

技术工艺国内领先，各类中医机构辐射范围广泛，在实践中逐步形

成了中医医疗体系，赢得群众好评和信任，为国家中医药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4] 

2.1 药材主要依赖外省市的采购 

天津有悠久的中药种植史，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科学

家、政治家徐光启就开始在天津种植中药，从此开创了天津中药的

种植史[5]。近年来在我市蓟县、静海、北辰等地都有中药品种的引

种。但由于天津自然条件、土壤条件、耕地面积有限，种植规模较

小，整体效益也低[6]。与此相对的是，天津市的药材需求量较大，

本地资源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依赖外省市的药材，需要大量采

购。 

2.2 传统老字号、知名药企资源丰富 

2.2.1 区位优势、物流基础造就传统老字号 

天津位于海河下游，地跨海河两岸，是海上通往北京的咽喉要

道，自古就是京师门户，畿辅重镇。天津又是连接三北-华北、东

北、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 还是北方十几个省市通往海上的交通

要道，拥有北方最大的人工港-天津港，地理区位优势显著。历来

就是重要的中药集散地之一，有京通卫邦之称。因此造就了许多著

名的传统中药企业，目前天津仍有很多的百年老字号的中药企业

（如达仁堂、隆顺榕等）。 

2.2.2 科技创新现代化药企茁壮成长 

随着现代科技创新，新一代药企在秉承传统的前提下，积极开

拓中药现代化之路，代表企业天士力已经成为我国中药现代化的标

志性药企，而且成为了上市公司。该公司率先倡导“现代中药”新

理念，推动传统中药产业进入新型工业化、智能制造新时代，实现

了现代中药智能制造的创新性技术革命[7]。 

2.2.3 新形势下新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市场及海外政策的变化，例如欧洲出台的《欧盟传统草药

法令》等，使中药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欧盟植物药市场规

模超过百亿欧元，流通品种多达 1200 余种，占全球的 40%份额，

但我国 2008 年中成药出口仅占欧洲市场的 0.5%[8]。《中医药“一

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一系列政策为中医药走出

国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医药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依然任

重而道远。 

2.3 医疗机构、科研教学 

天津作为直辖市，人口密集，医疗资源也相对丰富。天津市三

甲医院就有 36 家之多，其中中医医院有 6 家，因此也吸引了众多

的外地周边患者慕名而来。 

天津医疗科研优势明显，早在民国时期，著名中医师张锡纯就

在天津定居并创立了国医函授学校，在当时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

目前天津市拥有众多高水平高校，医学、中医学、农学、中药学、

药学等各专业均有。而且天津在中药科研方面具有传统优势，1955

年就合成冰片，改变了其依靠进口的局面。同年还研发成功人工牛

黄，解决了天然牛黄紧缺的问题[5]。 

3.发展中药产业立法建议 

3.1 政府作出中药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 

与国内大部分省市相比，天津市的地方特色突出，因此应当因

地制宜制定发展规划，将中药企业、科研机构与医疗机构，即中下

游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有序推动中医药与养生保健、养老、

旅游、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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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市中医药事业发展实际，制定和完善中

药产业发展规划，不断发挥本市中药资源优势，加快中药产业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本地中医药资源优势，推进中医药

健康服务业发展，推动中医药与养生保健、养老、旅游、文化等产

业融合发展。 

3.2 严把流通质量关 

3.2.1 严防购入流通的关口 

药品质量直接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假冒伪劣药品轻则会延迟

病程，重则导致病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随着中药价格的逐年上升，

制假造假份子也盯上这个行业，制假手段也花样翻新，不是专业人

员是无法进行分辨的。而药品在种植过程中，一些药农为增加产量，

会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从而导致药品中的重金属、化肥和农药残

存量超标，这些残存物还会造成患者肝肾功能的损害。 

天津市为中药消费大户，但本市出产的中药原材料却极少，无

法满足本市的消费，大多数中药品种均需要从外省市购入，中药质

量几乎不能从种植开始监控，因此应当将重点放在流通环节上。 

建议： 

1）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本市内流通的中药材、中药

饮片质量抽检，特别是重金属、农药、化肥残存量等项目，及时公

布抽验结果。 

2）加强中药材流通体系建设，药品生产企业购进中药材、中

药饮片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使用信息化管理，建立

进货查验制度和购销记录制度，标明中药材产地，建立全过程溯源

体系，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3.2.2 规范炮制，确保质量 

炮制，又称炮炙，是药物在制成各种剂型之前对药材的整理加

工以及根据医疗需要而进行加热处理的一些方法。炮制的作用主要

有：消除或减少药物的毒性、烈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便

于制剂和贮藏；使药物洁净、便于服用等几个方面[9]。 

中药炮制，不仅仅是使中药更加纯净，而且其性味归经也都发

生了变化，更适宜了中医临床上的应用。利用现代科技和设备来研

究中药炮制，确定炮制品的质量标准，统一炮制规格，完善炮制工

艺。可以进一步加强中药炮制的研究和探索，防止粗制滥造，确保

用药安全，在临床上可以更好地发挥中药疗效[10]。因此，严把炮

制关对保证中药饮片的质量和疗效至关重要。 

建议： 

1）规范中药饮片炮制与生产。中药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炮制

中药材应当执行中药饮片炮制标准和技术规范，保证中药饮片的质

量。加工和生产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制剂，不得掺假、

染色，不得使用霉烂变质的中药材，不得违反规定采取硫熏等加工

方式。 

2）构建中药质量控制体系。支持中药生产设备升级、技术改

造和工艺创新，促进中药生产的标准化和现代化建设。 

3.3 促进产业发展 

由于我市历来就是中药集散地，拥有诸多的知名中药企业，这

些企业生产的一些中成药远销海内外。充分发挥这些企业的优势，

鼓励大型药企在中草药种植、新药的研发等方面加强开发，即有利

于这些企业做大做强，又有利于中药产业的发展。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尤其是传统中药企业运用传统工艺，对中草药进行加工制成

成品的过程，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遗产。为了更好的继承、发扬和

保护这一传承，鼓励这些企业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建议： 

1）支持中药材市场及交易大数据中心建设，发展完善中药材

的仓储物流、检验检测、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等配套服务。 

鼓励中药生产企业制定并适用严于国家和省标准的企业标准。 

2）加强对本市中医药老字号、驰名商标的保护，支持中药新

药研发和大品种中成药的二次开发，培育天津中成药品牌，鼓励企

业继承发扬传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支持中药生产企业基于古代经典名方、民间验方、秘方开发自

主研发中药新药，或与医疗机构合作。鼓励中药生产企业研发药食

两用健康产品。 

3.4 医疗机构管理 

我市拥有大量从事的中医药行业的医疗机构，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就有 6 家之多，加上西医医院的中医科，医疗资源较为丰富。在

现有的医疗体系下，医疗机构往往是药品流向患者的最后一步，因

此在此环节上即要保护医生的自主性又要确保用药安全。 

建议： 

1）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应当依法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

证，或者委托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药品生产企业、取得医疗机构

制剂许可证的其他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医疗机构委托配制中药

制剂的，应当向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2）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应当依法取得制剂批准文

号。仅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向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后即可配制，不需要取得制剂批准文号。 

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剂经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在

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 

以下情形不作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 

中药加工成细粉，临用时加水、酒、醋、蜜、麻油等中药传统

基质调配、外用，在医疗机构内由医务人员调配使用； 

鲜药榨汁； 

受患者委托，医疗机构按照医师为该患者开具的处方应用中药

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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